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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进一步落实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东黄金”）于 2022年 11

月 11日披露了《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进一步落实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公告》（临 2022-072），相关同业竞争承诺已经

到期。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0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落实避免

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有关山东黄

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落实避免同业竞争相关

承诺事项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承诺的主要内容

（一）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就进一步落实同业竞争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1. 山东黄金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

公司在境内所拥有具备注入山东黄金条件的与山东黄金主业相同或相类似的业

务资产都将注入山东黄金。

2.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青海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金创集团有限公司、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招远市九洲矿业有限公司、山东成金矿业有限公司等拥有黄金业务资产但因不符

合上市条件或整体规划考虑而在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持有。目前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所实际控制前述公司股权、山东黄金金创集团有限

公司所实际控制的黄金业务资产已委托山东黄金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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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企业存在资源储量尚未探明、盈利前景尚不明朗或主要资产权证有待规

范等情况，为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本公司除已委托山东黄金进行委托

管理外，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且满足下列条件或山东

黄金从战略布局、资源禀赋、市场等认为需要注入上市公司的，本公司应依法启

动注入山东黄金程序：业务正常经营、权属清晰、规范性情况良好、在产企业净

资产收益率（该等资产为企业的）不低于山东黄金上年水平或非在产企业财务内

部收益率不低于 8%。

同时，本公司承诺，对上述与黄金业务相关的资产，本公司将于 2025年 11

月 10日前通过优先注入山东黄金，在不符合上述注入山东黄金相关条件或者山

东黄金不愿意收购的情形下经事先征得山东黄金同意出售给无关第三方等方式，

稳妥推进同业竞争的解决。

3．针对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未来拟从事或实质性获得山东黄

金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且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山东黄金

可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将不从事并尽最大可能促使

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放弃拟从事的山东黄金同类业务并将实质性获得的山东

黄金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让予山东黄金；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不

从事与山东黄金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以避免与山东黄金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

接的竞争。

4．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

面可能对山东黄金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本公司自愿放弃并尽最大努力促使本公

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放弃与山东黄金的业务竞争。

本公司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赔偿山东黄金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任

何承诺事项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本承诺函在本公司作为山东黄金的

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二）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就进一步落实同业竞争相关事项承诺

如下：

“1、山东黄金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有色集团”）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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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完成后，有色集团及有色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在境内所拥有具备注入山东

黄金条件的与山东黄金主业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资产都将注入山东黄金。

2、截至目前，有色集团及有色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中仅嵩县山金矿业有限

公司、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虽小规模经营黄金业务但因不符合上市条件而为有

色集团持有。目前有色集团及所实际控制前述公司股权已委托山东黄金进行管

理。

上述企业存在资源储量尚未探明、盈利前景尚不明朗或主要资产权证有待规

范等情况，为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有色集团除已委托山东黄金进行委

托管理外，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且满足下列条件或山

东黄金从战略布局、资源禀赋、市场等认为需要注入上市公司的，有色集团应依

法启动注入山东黄金程序：业务正常经营、权属清晰、规范性情况良好、在产企

业净资产收益率（该等资产为企业的）不低于山东黄金上年水平或非在产企业财

务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8%。

同时，有色集团承诺，对上述与黄金业务相关的资产，有色集团将于 2025

年 11月 10日前通过优先注入山东黄金，在不符合上述注入山东黄金相关条件或

者山东黄金不愿意收购的情形下经事先征得山东黄金同意出售给无关第三方等

方式，稳妥推进同业竞争的解决。

3、山东黄金本次重组完成后，针对有色集团以及有色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

未来拟从事或实质性获得山东黄金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且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

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山东黄金可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有色集团承诺，

有色集团将不从事并尽最大可能促使有色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放弃拟从事的山

东黄金同类业务并将实质性获得的山东黄金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让予山东黄金；

保证有色集团及有色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不从事与山东黄金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以避免与山东黄金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4、有色集团或有色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

等方面可能对山东黄金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有色集团自愿放弃并尽最大努力促

使有色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放弃与山东黄金的业务竞争。

有色集团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赔偿山东黄金因有色集团违反本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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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任何承诺事项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本承诺函在有色集团控股股东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山东黄金的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二、原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已

按照承诺将山东黄金金创集团有限公司燕山矿区采矿权、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磁

山矿区金矿勘探探矿权、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土屋金矿区深部金矿详查探矿权，

山东金创股份有限公司齐沟一分矿采矿权、齐沟一分矿深部及外围金矿勘探探矿

权注入山东黄金。同时已将拥有黄金业务资产的青海山金矿业有限公司、海南山

金矿业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金创集团有限公司、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招远市

九洲矿业有限公司、山东成金矿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股权委托给公司进行管理，

剩余同业竞争事项正在有序推进中。

三、进一步落实承诺的原因

截至本公告日，因青海山金矿业有限公司、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山东黄

金金创集团有限公司、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招远市九洲矿业有限公司、山东

成金矿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存在资源储量尚未探明、盈利前景尚不明朗或主要资产

权证有待规范等情况，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无法如期完成前述企业的处置工作。待前述企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且满足相关条件或山东黄金从战略布局、资源禀赋、市场等认为需要注

入上市公司以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及

时处置上述企业的相关同业竞争事宜。

四、进一步落实后的承诺

（一）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就进一步落实同业竞争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1.山东黄金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

公司在境内所拥有具备注入山东黄金条件的与山东黄金主业相同或相类似的业

务资产都将注入山东黄金。

2.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青海山金矿业有限公司、海

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金创集团有限公司、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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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市九洲矿业有限公司、山东成金矿业有限公司等拥有黄金业务资产但因不符合

上市条件或整体规划考虑而在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持有。目前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所实际控制前述公司股权、山东黄金金创集团有限公

司所实际控制的黄金业务资产已委托山东黄金进行管理。

上述企业存在资源储量尚未探明、盈利前景尚不明朗或主要资产权证有待规

范等情况，为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本公司除已委托山东黄金进行委托

管理外，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且满足下列条件或山东

黄金从战略布局、资源禀赋、市场等认为需要注入上市公司的，本公司应依法启

动注入山东黄金程序：业务正常经营、权属清晰、规范性情况良好、在产企业净

资产收益率（该等资产为企业的）不低于山东黄金上年水平或非在产企业财务内

部收益率不低于 8%。

同时，本公司承诺，对上述与黄金业务相关的资产，本公司将于 2030年 11

月 10日前通过优先注入山东黄金，在不符合上述注入山东黄金相关条件或者山

东黄金不愿意收购的情形下经事先征得山东黄金同意出售给非本公司控制的第

三方等方式，稳妥推进同业竞争的解决。

3.针对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未来拟从事或实质性获得山东黄

金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且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山东黄金

可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将不从事并尽最大可能促使

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放弃拟从事的山东黄金同类业务并将实质性获得的山东

黄金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让予山东黄金；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不

从事与山东黄金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以避免与山东黄金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

接的竞争。

4.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

可能对山东黄金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本公司自愿放弃并尽最大努力促使本公司

控制的下属公司放弃与山东黄金的业务竞争。

本公司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赔偿山东黄金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任

何承诺事项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本承诺函在本公司作为山东黄金的

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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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就进一步落实同业竞争相关事项承诺

如下：

1.山东黄金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有色集团”）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

组”）完成后，有色集团及有色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在境内所拥有具备注入山东

黄金条件的与山东黄金主业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资产都将注入山东黄金。

2.截至目前，有色集团及有色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中仅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

司、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虽小规模经营黄金业务但因不符合上市条件而为有色

集团持有。目前有色集团及所实际控制前述公司股权已委托山东黄金进行管理。

上述企业存在资源储量尚未探明、盈利前景尚不明朗或主要资产权证有待规

范等情况，为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有色集团除已委托山东黄金进行委

托管理外，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且满足下列条件或山

东黄金从战略布局、资源禀赋、市场等认为需要注入上市公司的，有色集团应依

法启动注入山东黄金程序：业务正常经营、权属清晰、规范性情况良好、在产企

业净资产收益率（该等资产为企业的）不低于山东黄金上年水平或非在产企业财

务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8%。

同时，有色集团承诺，对上述与黄金业务相关的资产，有色集团将于 2030

年 11月 10日前通过优先注入山东黄金，在不符合上述注入山东黄金相关条件或

者山东黄金不愿意收购的情形下经事先征得山东黄金同意出售给无关第三方等

方式，稳妥推进同业竞争的解决。

3.山东黄金本次重组完成后，针对有色集团以及有色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未

来拟从事或实质性获得山东黄金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且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

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山东黄金可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有色集团承诺：有

色集团将不从事并尽最大可能促使有色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放弃拟从事的山东

黄金同类业务并将实质性获得的山东黄金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让予山东黄金；保

证有色集团及有色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不从事与山东黄金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以

避免与山东黄金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4. 有色集团或有色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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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可能对山东黄金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有色集团自愿放弃并尽最大努力促

使有色集团控制的下属公司放弃与山东黄金的业务竞争。

有色集团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赔偿山东黄金因有色集团违反本承诺

函任何承诺事项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本承诺函在有色集团控股股东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山东黄金的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五、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1月 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

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落实避免同业竞争相

关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韩耀东、刘钦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

述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需回避

表决。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5 年 11月 9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 2025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落实避免同业

竞争相关承诺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落

实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有利于尽快解决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

本公司之间发生同业竞争问题，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意《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

落实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议案》。

六、对公司的影响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落实同业竞

争相关承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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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后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尽快解决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发生同业竞争问题。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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